附件 3
2026年家电家具回收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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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州、市）商务局推荐材料
（一）项目推荐请示
（二）项目申报汇总表（参考附件1-1）
（三）地（州、市）和县（市、区）查重函、各部门复函及查重报告（参考附件1-3）
（四）县（市、区）项目实地检查验收表（参考附件1-4）
二、项目申报主体申报材料
（一）封面、目录
封面统一标明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电家具回收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申请材料”，标明项目名称、申报单位、项目地址、项目联系人、联系电话和申报日期等，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
（二）项目申报表（见附件 2-1）
项目申请表由所在地（州、市）商务局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
（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资产状况、股东构成企业性质等，发展历程、获得荣誉等情况。
2.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3.企业的信用中国查询结果截图，法人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结果，并加盖公章。
4.企业经营情况：主要经营业务介绍，近三年企业经营情况。
5.审计报告。当年成立的企业提供财务报表，其他年度成立的企业须提供在财政部备案的上年度审计报告（要求每页赋码）。
（四）各项目申报企业根据不同支持方向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申报改造建设县域废旧家电家具回收中转站项目
1.废旧家电家具仓库建设、货架、地面平整硬化的合同、发票、银行支付回单、仓库权证及照片；购买废旧家电回收车辆（含三轮汽车）、叉车等交通设施的银行支付回单、发票、车辆权证、行驶证及车辆照片：购买监控设备、消防设施的发票及银行支付回单。
2.废旧家电家具仓库建设和地面平整硬化须提供验收报告及经施工方确认的仓库建设和地面平整硬化面积、单价的证明。
3.项目申报企业回收的废旧家电家具合法流向说明（加盖公章）。
4.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项目完工证明和现场彩图（不少于三张）。
申报乡镇商业网点废旧家电回收、二手家电经销、维修等生活服务项目
1.乡镇商贸中心等商业网点以提供便利的废旧家电回收、二手家电经销、维修等生活服务为目的设立的废旧家电暂存仓库建设费用、货架、购买无动力装置搬运车的合同、发票、银行支付回单。
2.建设完成的家电暂存仓库、货架和购买的无动力装置搬运车彩图。
申报废旧家电回收企业推广“以车代库”流动回收模式项目
1.购买的回收车辆的合同、发票、银行支付回单、车辆登记证书和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车辆须符合废旧家电家具回收要求。
2.购买的回收车辆正面、侧面彩图。
（五）项目支出汇总清单（参考附件1-8）。包括相关合同、发票、发票核验单、银行支付凭证、摘要、发生日期等。
（六）推荐单位承诺函（参考附件 1-6）。
（七）家电家具回收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单位承诺函（参考附件1-7）。
三、申报时间及要求
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每页须加盖申报主体公章；电子版以PDF格式提交一份。
附件2-1
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金额单位：万元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本年度职工人数
	
	企业类型（单选）
	私营 股份制  国有 集体 有限责任 其他

	企业经营范围
（简要）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数量和布局
	

	二、2023年度有关经济指标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
	税收
	资产负债率%
	主要回收物及回收量（吨）

	
	
	
	
	
	

	三、2024年度有关经济指标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
	税收
	资产负债率%
	主要回收物及回收量（吨）

	
	
	
	
	
	

	四、2025年有关经济指标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
	税收
	资产负债率%
	主要回收物及回收量（吨）

	
	
	
	
	
	

	五、申报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情况
	已建设完成    已投入使用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其中：设备投资
	
	仓储设施投资
	

	项目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银行贷款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主要内容简介
	

	项目符合支持方面
	完善县域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中转设施。支持改造建设县域废旧家电家具回收、中转、集散站点，有效提升县域再生资源集聚和中转能力。

	
	支持乡镇商贸中心等商业网点提供废旧家电回收、二手家电经销、维修等生活服务，改造建设废旧家电暂存、周转相关设施，增加服务功能。

	
	支持废旧家电回收企业配备再生资源回收车辆，推广“以车代库”等灵活流动回收模式，统一服务规范，延伸回收网络，实现废旧家电即收即走。

	
申报理由：

	
地（州、市）商务局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